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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应急管理局 

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 

 

一、申诉求决类投诉请求 

申诉求决，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法规或组织

章程规定，向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申诉，要求重新

做出处理或解决矛盾纠纷。 

(一)不服盟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盟应急局) 作出的行

政许可行为。 

1.具体投诉请求： 

不服盟应急局作出的以下行政许可行为（见下表）： 

序号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 

1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2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4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 

5 

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存储的建设项目以及伴有危险

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包括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 

6 

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存储的建设项目以及伴有危险

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包括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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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核发 

8 烟花爆竹生产、存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9 安全生产评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2.法定途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3.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许可办法》、《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安全生产

行政复议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 

(二)不服盟应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1.具体投诉请求： 

不服盟应急局作出的以下行政处罚行为（见下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内容 

1 对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作机构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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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生产经营单位和有关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法》确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的处罚 

3 
对矿山企业及有关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生产法》确定的 

安全责任的处罚 

4 
对生产经营单位和有关人员未履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确定的 

安全管理责任的行政处罚 

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履行预案编制、 

演练、备案的处罚 

6 对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的处罚 

7 
对生产经营单位和有关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确 

定的安全管理责任的处罚 

8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的处罚 

 

 

 

 

 

 

 

9 
对生产经营单位和特种作业人员未履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 

管理规定》确定的义务的处罚 

10 对非煤矿山企业和有关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处罚 

11 对冶金等工贸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处罚 

12 对危化企业有关单位、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处罚                

13 
对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有关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的处罚 

14 

对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存储的建设项目以及伴有危险化学品

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包括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擅自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的处罚 

15 
对烟花爆竹生产、存储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擅自开工

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的处罚 

2.法定途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3.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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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

调查处理条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安全生产

行政复议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非煤矿矿

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适用规则（试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使

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实施办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金属非金

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金属非金

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尾矿库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等。 

(三)不服盟应急局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 

1.具体投诉请求： 

不服盟应急局作出的以下行政强制行为（见下表）: 

序号 行政强制行为内容 

1 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 

2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依法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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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

的 

2.法定途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3.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 

(四)不服盟应急局作出的其他权力行为。 

1.具体投诉请求： 

不服盟应急局作出的以下其他权力行为（见下表）: 

序号 其他权力行为内容 

1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 

2 地震应急预案备案 

3 
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和第三类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 

4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评价及整改方案落实情况备案 

5 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防汛工程的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备案 

2.法定途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3.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非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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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行政复议规定》、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

安全生产规定》、《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等。 

(五)盟应急局内部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对机关、事业单

位作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 

1.具体投诉请求： 

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的有关人事处理不服。 

2.法定途径：内部申诉。 

3.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45 号）等。 

(六)盟应急局内设机构、所属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发

生的劳动人事争议。 

1.具体争议： 

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或者因除名、

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等。 

2.法定途径：申请调解、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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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中共中央组

织部人事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规定> 的通知》（国

人部发〔2007〕109 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总政治部关于修改〈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1〕88 号）等。 

二、揭发控告类投诉请求 

揭发控告，是指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反映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违法违纪事实或提供线索，要求依法制止、惩处或赔偿。 

揭发控告违法行为，要求应急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

行为。 

揭发控告的违法行为: 

序号 行政处罚内容 

1 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作机构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 

2 
生产经营单位和有关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法》确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的违法行为 

3 
矿山企业及有关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生产法》确定的

安全责任的违法行为 

4 
生产经营单位和有关人员未履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确定的

安全管理责任的违法行为 

5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的违法行为 



 

8 

 

6 
生产经营单位和有关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确

定的安全管理责任的违法行为 

7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的违法行为 

8 
生产经营单位和特种作业人员未履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

管理规定》确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 

9 非煤矿山企业和有关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 

10 冶金等工贸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 

11 危化企业有关单位、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                  

12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规定的违法行为 

13 
烟花爆竹经营企业、有关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违

法行为 

14 

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存储的建设项目以及伴有危险化学

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包括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建设项目）未经安全

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擅自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的违法行

为 

15 
对烟花爆竹生产、存储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擅自

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的违法行为 

2.法定途径：行政处罚。 

3.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

调查处理条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安全生产

行政复议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非煤矿矿

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适用规则（试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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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实施办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实施办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金属非金属地下矿

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金属非金属矿产资

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非煤矿山

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等。 

(二）揭发控告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安全隐患，要求调查核

实，责令整改，采取行政强制的。 

1.投诉的违法行为（见下表）： 

序号 举报（反映）隐患的内容 

1 举报（反映）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隐患 

（1）属于盟应急局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方面的隐患，由盟

应急局负责调查核实，责令整改。需要采取行政强制的，由盟应

急局依职实施。 

（2）不属于盟应急局职责范围的安全生产隐患，应及时告

知有职责范围的部门负责调查核实，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2.法定途径：行政强制。 

3.主要依据：（同本清单第一条第三项主要依据）。 

(三)揭发控告盟应急局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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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举控告的违法行为（见下表）： 

序号 举报（反映）违反行政纪律的内容 

1 对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予以批准的行为 

2 
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予取 

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行为 

3 

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行

为 

4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依法及时处理的行为 

5 
要求被审查、验收的单位购买其指定的安全设备、器材或者其他产品的 

行为 

6 在对安全生产事项的审查中收取费用的行为 

7 
违法委托单位或者个人行使有关安全生产的行政许可权或者审批杈的 

行为 

8 干预、插手安全生产装备、设备、设施釆购或者招标投标等活动的行为 

9 干预、插手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审批或者安全生产监督执法的行为 

10 干预、插手安全生产中介活动的行为 

11 有其他干预、插手生产经营活动危及安全生产的行为 

12 
对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谎报、拖延不报，或者组织、参与瞒报、 

谎报、拖延不报的行为 

13 对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报告、应急救援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行为 

14 阻挠、干涉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的行为 

15 阻挠、干涉对事故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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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不执行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或者擅自改变上级机关批复的对

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行为 

17 
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规定在煤矿等企业投资入股或者在

安全生产领域经商办企业的行为 

18 违反规定从事安全生产中介活动或者其他营利活动的行为 

19 在事故调查处理时，滥用职杈、玩忽职守、掏私舞弊的行为 

20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安全生 

产领域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2.法定途径：行政监察举报。 

3.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纪律

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安全生产领域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三、信息公开类投诉请求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

请，依法公开由其在履职过程中制定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

录、保存的信息。 

(一)申请信息公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依照法律、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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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能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二)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可以向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出。 

(三)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

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五十一条规定，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